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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 

文化景觀審議會第145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2月21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地點：市政大樓北區2樓N202會議室  

主席：蔡炳坤召集人（報告案一、二，審議案一～六） 

          薛琴委員（審議案七～十一） 

紀錄： 張鈺玫、張熙迎、謝易汝、李珮瑄、陳悅方、張豪心、湯陳盛、 

姜宜美、黃品華 

出席委員：蔡宗雄副召集人、王惠君、王維周、丘如華、李乾朗、米復國、

陳彥良、詹素娟、詹添全、趙金勇、劉淑音、蔡元良、薛琴、 

戴寶村、蘇瑛敏、張崑振 （請假：廖武治、李素馨、郭瓊瑩、 

林芝羽、蔡明儒、張郁慧） 

列席人員： 

報告案一： 

北○區農會                                                  未出席 

國立臺○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詹○順、李○城、李○歐、周○恩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陳淑琴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未出席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創發展科                                  未出席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游新芳代、陳志明 

江陵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蔡俊堯代 

財團法人台北市東和禪寺                                      未出席 

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出席 

英屬開曼群島商○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未出席 

國立國父紀念館                                              徐○英 

報告案二：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未出席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李振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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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一：  

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江○華 

江○真 

江○元 

江○文 

江○明 

江○芳 

沈○香 

江○輝 

江○德 

江○立 

李○芬 

李○芳 

李○蓉 

王○如華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里辦公處 

                                                                                 

郭○綱 

郭○綱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審議案二：  

許○田 

景○琦建築師事務所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臺北市大同區大有里辦公處 

許○雄代 

景○琦、陳彥○亮 

未出席 

許美智 

審議案三：  

日○創意有限公司 

鍾○男建築師事務所 

國立臺○大學 

 

張○城、雷○ 

                             鍾○男、李○成 

      王○盈 



  

第3頁 

審議案四：  

景○綺建築師事務所 

云○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景○琦、陳○豪 

魏○、陳○真 

未出席 

審議案五： 

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陳○全、黃○中  

財團法人優○文化藝術基金會 倪○良、江○鴻、彭 v 捷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蔡長銘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施柏宇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未出席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未出席 

審議案六： 

國立臺○大學                                                   管○閔 

仲○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林○民、劉○富、謝○君 

大安區公所                                                     王治業 

審議案七： 

臺北市市場處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辦公處 

藍治玟 

苗博雅議員辦公室 

湯順明 

王治業 

未出席 

林子婷 

審議案八：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郭耀庭、廖家慶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未出席 

臺北市士林區天和里辦公處 未出席 

臺北市士林區天山里辦公處 未出席 

審議案九： 

芝山巖○濟宮管理委員會    未出席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芝山○管理處 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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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郭耀庭、廖家慶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未出席 

  林威廷 

審議案十： 

碧○君臨大廈管理委員會 未出席 

臺北市內 v區農會 

英屬維京群島商亞○戈有限公司 

松○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壹○企業有限公司 

大○輕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區公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未出席 

蕭雅芝、姜齡瑛 

審議案十一： 

中華民國專業者都○改革組織 林○正、劉○強、詹○傑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創發展科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林威廷 

沈亮儀 

未出席 

劉子嘉 

壹、 宣讀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

景觀審議會第144次會議紀錄 

結論：同意備查。 

貳、 出列席單位、委員意見：詳附件1、2。 

參、 報告案： 

案一：110年8至12月本市文化資產周邊營建工程經專案小組審查未涉及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案 

結論： 

一、 同意備查。 

二、 請申請單位依備查之報告書及古蹟、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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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執行。 

案二：中正區「懷寧街側溝城牆石」測繪紀錄案 

結論：同意備查。 

肆、審議案： 

案一：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兩江醫院）」文化資產價值案 

結論： 

一、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0人，出席委員17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7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

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公告事項如下： 

（一） 名稱：兩江醫院。 

（二） 種類：醫院。 

（三） 位置或地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 

（四） 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古蹟本體為

迪化街1段28號建築本體，建物為大同區迪化段三小段

475建號（建物總面積317.05平方公尺），建築物坐落

土地為大同區迪化段三小段312（12平方公尺）、312-1

（4平方公尺）、313（130平方公尺）地號等3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範圍

示意圖詳附件3) 

（五）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建物建於1923年，為一坎二進一過水，第一進三層

樓、第二進二層樓，為四柱三窗式樣，三樓立面有

仿「哥林斯」希臘柱頭，一樓騎樓柱上有「牛腿」

裝飾，正立面保有「兩江醫院」泥塑。 

2. 兩江醫院始建人為江景勤與江立托合開，建築內部

仍保存日治時期內、外科醫院的機能空間，一樓為

診間及手術室，後進有特別設計的天窗，經由方錐

形之採光裝置自二樓引入自然光到一樓手術室。前

棟二、三樓為客廳、住宅、起居室，仍有舊時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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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間、總舖床、櫥櫃等，見證舊時空間使用，建築

的構造、材料及樣式，均為原物，具高度歷史價

值。 

3. 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3

款指定基準。 

二、 本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辦理後續事

宜。 

 

案二：大同區「歸綏街232號」文化資產價值案 

結論： 

一、 本案委員總人數 23 人，迴避人數 0 人，出席委員 17 人，逾半

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1 人同意，16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未達

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不同意指定大同區「歸綏街 232

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二、 本案委員總人數 23 人，迴避人數 0 人，出席委員 17 人，逾半

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0 人同意，17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未達

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不同意登錄大同區「歸綏街 232

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三、 本案委員總人數 23 人，迴避人數 0 人，出席委員 17 人，逾半

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0 人同意，17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未達

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不同意登錄大同區「歸綏街 232

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四、 綜上，大同區「歸綏街 232 號」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不指

定古蹟、不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案三：直轄市定古蹟「戴炎輝寓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結論：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0人，出席委員17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6人同意，1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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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四：歷史建築「杭州南路一段75號日式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結論：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0人，出席委員17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7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案五：文化景觀「優人神鼓山上劇場」保存維護計畫案 

結論：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1人，出席委員16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6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

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案六：歷史建築「僑光堂」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結論：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0人，出席委員16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6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案七：大安區「信義市場」文化資產價值案 

結論：  

一、 本案委員總人數 23 人，迴避人數 2 人，出席委員 14 人，逾

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0 人同意，14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

未達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不指定大安區「信義市

場」為直轄市定古蹟。 

二、 本案委員總人數 23 人，迴避人數 2 人，出席委員 14 人，逾

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4 人同意，10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

未達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不登錄大安區「信義市

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三、 本案委員總人數 23 人，迴避人數 2 人，出席委員 14 人，逾

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0 人同意，14 人不同意，同意人數

未達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不登錄大安區「信義市

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四、 綜上，大安區「信義市場」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不指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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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不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案八：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變更文化資產類別案 

結論： 

一、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2人，出席委員14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4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

直轄市定古蹟。 

 二、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2人，出席委員14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3人同意，1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

井」。 

公告事項如下： 

（一）名稱：八芝蘭番仔井。 

 （二）種類：其他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士林區「天和公園」內。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古蹟本體為水

井口與周邊水塘，坐落土地為士林區天山段二小段37 

地號(部分，該筆土地面積14,831平方公尺)1 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範圍示

意圖詳附件4）  

（五）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番井沸泉」存在長久已超過三百年，見證原民生活

遺跡。西元 1709 年漳州人移民至附近時已有此出水

口，其後則做為飲用及灌溉之用，見證天母地區原住

民及漢人居住與開發歷史，具歷史價值。 

 2.番仔井為「芝蘭八景」之一，譽稱為「番井沸泉」，

為少數留存具歷史意義之水井，具人文意涵與稀少

性。 

 3.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3款指

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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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文化景觀

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 

 

案九：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變更文化資產類別案 

結論：  

一、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2人，出席委員14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4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

市考古遺址。 

 二、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2人，出席委員14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4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

址」。 

公告事項如下： 

(一) 名稱：芝山岩考古遺址。 

(二) 種類：考古遺址。 

(三) 位置或地址：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岩小山。 

(四) 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北市士林區芝山段三小段

2-2、2-3、2-6、3、3-3、3-4、3-7、3-8、3-9、3-10、

3-11、3-15、3-18、3-22、4、5-1、20-2、22、24、50、

51、53、95、96、100、154、155、180、200、201、

202、202-1、202-2、202-3、202-5、209、210、211、

211-3、211-4、212、218、219、227、228、229、230、

238、239、248、248—1、256-1、260地號等 53筆土地，

面積合計 109,575平方公尺。（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

圍實測數據為準）(範圍示意圖詳附件 5)。 

(五)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為「芝山岩文化」命名考古遺址，且所在位置充分說

明古台北湖自然演繹及人群互動之關係，在文化發展

脈絡中之定位及意義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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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第一個發現的考古遺址，且歷次考古發掘，顯示

重要之學術研究史價值與意義。 

3. 考古遺址文化堆積內涵具特殊性及豐富性，係罕見之

多文化層考古遺址，並於範圍內包含其他類型文化資

產，具稀有性。 

4. 部分區域雖受當代建築影響，但保存狀況尚稱完整。 

5. 考古遺址已有展示教育設施，且位置非常適當。 

6. 符合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條第 1、2、3、

4、5、6、7項指定基準。 

三、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考古

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 

 

案十：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暨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

定著土地範圍案 

結論： 

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 

一、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2人，出席委員13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3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

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公告事項如下： 

(一) 名稱:內湖庄役場會議室。 

(二) 種類:辦公廳舍。 

(三) 位置或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2段 342號。 

(四) 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古蹟本體為內

湖庄役場會議室建築本體，建物為內湖區文德段一小段

1320 建號（建物總面積 232.08 平方公尺），建築物坐落

土地為內湖區文德段一小段 319 地號 1 筆土地（部分，

保存面積 355.45 平方公尺）（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

圍實測數據為準）。（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詳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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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1. 為臺北市僅存的日治時期庄街役場建築，具有歷史意

義。 

2. 建築物為內湖地區近代發展史之見證，為當地市民共

同記憶。 

3. 建築風格反映 1930 年代簡潔的造型與材料特色，立面

有山牆，室內為大跨距空間，頗具特色。 

4. 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 款

指定基準。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辦理後

續事宜。 

       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 

一、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2人，出席委員13人，逾半數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3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出席

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

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公告事項如下： 

(一) 名稱:內湖路統制倉。 

(二) 種類:其他。 

(三) 位置或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文德段一小段 319地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歷史建築本

體為木造屋桁屋架，建造物無建號登記，建造物坐落土地

為內湖區文德段一小段 319 地號 1 筆土地（部分，保存面

積 212.53 平方公尺）（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

據為準）。（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詳附件 7） 

(五)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本建築約建於 1939 年，為日治時期制式之規格糧倉建

築形式，大跨距木桁架仍為原始構件。 

2. 本建築見證內湖地區發展歷史，反映日治時期歷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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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位居內湖庄早期發展政治、經濟中心位置，

具歷史記憶之價值。 

3.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項第 3款登錄基準。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

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十一：聚落建築群「寶藏巖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案 

結論：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迴避人數2人，出席委員12人，逾半

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12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數達

出席委員過半數，故本案決議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

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伍、散會：下午1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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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 

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145次會議 

民眾及出列席單位意見 

 審議案六、歷史建築「僑光堂」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管中閔 

 

 

 

 

 

 

 

 

 

 

 

 

 

 

 

 

 

 

 

黃柏森 

 

 

 

 

 

主席，各位委員，我在這邊向大家報告臺大對本案的想法。首先

在座的委員都知道，臺大這幾年的態度，對文資建築，我們有決

心也有能力，把文資建築的保存做好。以臺靜農故居為例，這個

案子也謝謝大家的支持，學校募款超過兩千多萬，這個建築最近

開始動工，學校也配合市政府在溫州街一帶，進行老舊宿舍的盤

點，預計成為當代文化中心，會和社區做緊密結合，這是在社區

及文資保存，取得了很好的平衡。第二點，僑光堂也就是鹿鳴堂

這個案子，非常感謝文資委員的建議，一個是全棟保存、一個是

一部分的開放及利用，我們遵照委員的建議，除了保留立面，也

保留了建築重要的建築元素，這塊地方的開發當初是配合旁邊興

建的大樓，現在稱為禮賢樓，它是一整片，包括廣場，事實上也

是臺大吸引最多民眾進入的地方，如果大家週末去舟山路，那一

帶是最多群眾聚集的地方。這本來應該是廣場，但是現在基於文

資保存的立場，我們也支持剛剛提到的立面保存，保存重要建築

元素等，但是還是可以維持一部份開放性的廣場，可以維持整片

建築的完整性，而且能夠提供更多大眾進入校園後使用，變成校

園中靠舟山路一個新的景點及聚集的地方。最後，此案在我上任

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討論，歷經多年，也多次參加與文資委員的

討論，謝謝各位文資委員的建議，我們也希望這次能夠確認方案

的進行方向，讓整個案子可以繼續往下走。 

各位文資委員、校方、與會的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臺灣大學

的學生，現在就讀土木工程學系四年級，從以前我們就一直很關

注鹿鳴堂也就是僑光堂的案子。這個案子在過去幾年，在學校裡

也是有一些聲音，在今天看到有比較完整的報告，事情也逐漸明

朗化，確實感到相當欣慰，針對剛剛的報告的內容，我們是想從

學生的角度出發，我們要怎麼之後去利用這個空間？畢竟它還是

附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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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翔 

 

屬於臺灣大學校園內的部分，以前鹿鳴堂外面入口是臺北高農以

前舊校門的入口，所以我們比較關注的是兩個方案裡，學生要如

何進用或利用這個空間？以前鹿鳴堂主要是作為商店或在二樓有

戲劇系的劇場使用，未來假設是第一個方案，全棟保存，相對來

講它變成一個室內空間，會不會造成學生對鹿鳴堂的進用度會降

低？目前學校對室內空間的管理相對於室外空間還是複雜一些。

對於第二個方案，空間通透性的原則大概有多少？因為之前有一

個方案好像是連屋頂都拆掉，我不確定剛剛聽到的這個方案好像

是沒有拆掉吧？我不太確定這樣一個整個空間上的通透性會有什

麼樣子的影響，包含未來的卓越中心，地下一樓新的戲劇系劇場

的連接。總結來說，整體而言我們會覺得今天的報告已經算是完

整了，之後的一些細節或許可以另外再討論，也希望學校與文資

委員可以多多考慮學生未來在這個空間利用的狀況，開放空間還

是會完全封閉起來？相對於不管是學生還是市民來講，進用性還

是會比較好。 

主席，各位委員，我在這邊向大家報告臺大對本案的想法。首先

在座的委員都知道，臺大這幾年的態度，對文資建築，我們有決

心也有能力，把文資建築的保存做好。以臺靜農故居為例，這個

案子也謝謝大家的支持，學校募款超過兩千多萬，這個建築最近

開始動工，學校也配合市政府在溫州街一帶，進行老舊宿舍的盤

點，預計成為當代文化中心，會和社區做緊密結合，這是在社區

及文資保存，取得了很好的平衡。第二點，僑光堂也就是鹿鳴堂

這個案子，非常感謝文資委員的建議，一個是全棟保存、一個是

一部分的開放及利用，我們遵照委員的建議，除了保留立面，也

保留了建築重要的建築元素，這塊地方的開發當初是配合旁邊興

建的大樓，現在稱為禮賢樓，它是一整片，包括廣場，事實上也

是臺大吸引最多民眾進入的地方，如果大家週末去舟山路，那一

帶是最多群眾聚集的地方。這本來應該是廣場，但是現在基於文

資保存的立場，我們也支持剛剛提到的立面保存，保存重要建築

元素等，但是還是可以維持一部份開放性的廣場，可以維持整片

建築的完整性，而且能夠提供更多大眾進入校園後使用，變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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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靠舟山路一個新的景點及聚集的地方。最後，此案在我上任

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討論，歷經多年，也多次參加與文資委員的

討論，謝謝各位文資委員的建議，我們也希望這次能夠確認方案

的進行方向，讓整個案子可以繼續往下走。 

各位文資委員、校方、與會的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臺灣大學

的學生，現在就讀土木工程學系四年級，從以前我們就一直很關

注鹿鳴堂也就是僑光堂的案子。這個案子在過去幾年，在學校裡

也是有一些聲音，在今天看到有比較完整的報告，事情也逐漸明

朗化，確實感到相當欣慰，針對剛剛的報告的內容，我們是想從

學生的角度出發，我們要怎麼之後去利用這個空間？畢竟它還是

屬於臺灣大學校園內的部分，以前鹿鳴堂外面入口是臺北高農以

前舊校門的入口，所以我們比較關注的是兩個方案裡，學生要如

何進用或利用這個空間？以前鹿鳴堂主要是作為商店或在二樓有

戲劇系的劇場使用，未來假設是第一個方案，全棟保存，相對來

講它變成一個室內空間，會不會造成學生對鹿鳴堂的進用度會降

低？目前學校對室內空間的管理相對於室外空間還是複雜一些。

對於第二個方案，空間通透性的原則大概有多少？因為之前有一

個方案好像是連屋頂都拆掉，我不確定剛剛聽到的這個方案好像

是沒有拆掉吧？我不太確定這樣一個整個空間上的通透性會有什

麼樣子的影響，包含未來的卓越中心，地下一樓新的戲劇系劇場

的連接。總結來說，整體而言我們會覺得今天的報告已經算是完

整了，之後的一些細節或許可以另外再討論，也希望學校與文資

委員可以多多考慮學生未來在這個空間利用的狀況，開放空間還

是會完全封閉起來？相對於不管是學生還是市民來講，進用性還

是會比較好。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我是台大學生會現在的副會長蔡朝

翔，現在是政治系四年級，鹿鳴堂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本校很

多在競選的學生代表或是學生會的同學，常常會提出一個意見叫

做「拆除鹿鳴堂」。這件事的背後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這棟建築

物正在跟學生的生活脫節。但是以前其實不是這樣的，鹿鳴堂以

前對學生有蠻重要的意義，剛剛講到它對僑生的意義，到了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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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它的地下室是臺大戲劇系學生排練的場所，它的一樓是福利社

是學生吃飯或是活動的地方。在它另作規劃的時候已經很長一段

時間沒有對學生開放了。所以我覺得對於學生來講，我們迫切需

要一個解決方案，不管是鹿鳴堂本身，或者是它旁邊的卓越聯合

大樓需要啟用的問題，它現在也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直接開放，

因為剛剛建築師講它有結構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修復再利用讓學

生對鹿鳴堂的觀感會有很大的影響，我覺得今天的修復方案學校

已經算是仁至義盡，已經盡量的提出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這是

非常值得開心的。因為學校有47處古蹟及歷史建築需要等著修

復，然後下個月變48處，因為六號館被指定為歷史建築。我想要

跟各位委員講的是，校園內的文化資產修復資源其實是非常匱乏

的，因為大家覺得學校應該要從校務基金擠錢出來，大學的地位

又會更尷尬，因為大學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文化資產其實不是

教育部主管的，如果跟地方文化局申請資源，感覺又有一點尷

尬，因為學校是中央管理的，所以學校的文化資產缺乏資源，希

望各位委員可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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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 

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145次會議 

委員意見 

審議案一、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兩江醫院）」文化資產價值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1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 2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 3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 4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 5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 6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 7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 8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 9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10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11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12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13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14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15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16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委員17 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張崑振委員 

 

同意專案小組會勘之結果建議指定古蹟。 

1.建物所有人及該建物之開設使用，具有歷史人文特性。 

2.建物本身之內涵，物件具有時代性。 

3.值得指定為「市定古蹟」。 

同意指定為古蹟，指定理由略作修訂。 

1. 指定理由請增加江景勤二位醫師的生平。 

2. 另建物興建於1923年，江景勤於1923年退休，兩江醫院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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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開放時間可再確認。 

同意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 

同意。 

同意所提計畫。 

同意指定直轄市定古蹟。 

1. 四柱三間修正為「四柱三窗」。 

2. 同意通過指定為本市市定古蹟。 

同意指定古蹟。 

審議案二、大同區「歸綏街232號」文化資產價值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1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2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3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4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5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6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7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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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8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9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0 1.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1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2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3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4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5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6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7 1.不同意指定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同區「迪化街1段28號」為本市紀念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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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業主有誠意保存建物，可先自行將違建部分同時清除增加鐵

窗，加強保存價值重送申請。 

本建物增建、改建比例較大，原有價值與特色未能保存，頗

為遺憾。 

不具文資保存價值。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再研究深入較妥。因迪化街無指定為古蹟。 

同意所提計畫。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不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 

1. 歷史價值為日治時期(1937)建物，現況為4FRC，非原貌。 

2. 藝術價值留有泥塑，惟可以意象保存。 

3. 科學價值已改建為 RC構造鋼構架系統，非原貌。 

4. 無原貌保存之內涵(僅泥塑可拓印)。 

不具文資價值。 

 

審議案三、直轄市定古蹟「戴炎輝寓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1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2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3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4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5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6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7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8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9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0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1 不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2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3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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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14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5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6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7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張崑振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再利用計畫請避免過分的商業行為，以戴氏家族的特質作為發

想的元素。 

1.本報告針對戴炎輝生平之描述，所謂戰後「受父老愛戴，推

舉為『高雄縣潮州郡守』」之說法，係直接抄用 wiki，有錯

誤而不自知，請修改。 

2.戴氏作為一法學家族之特殊性，宜特別指出。 

3.「淡新檔案」必須作為「再利用」之重點。 

同意備查。 

1.建物原有形貌(成果測量圖)與損況不符之處，請增加討論。 

2.基礎平面有誤，請更正。 

1.有關戴炎輝先生畢生研究淡新檔案的成果，應在再利用計畫

中突顯。 

2.戴先生家族在法學界的貢獻，建議將來的再利用可以其基金

會形式顯現。 

同意。 

同意所提計畫。 

同意。 

同意通過備查。 

同意備查。 

審議案四、歷史建築「杭州南路一段75號日式宿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1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2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3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4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第22頁 

委員 5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6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7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8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9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0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1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2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3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4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5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6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7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張崑振委員 

 

 

王維周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老房子運動為台北文資保存貢獻甚多，一般民眾得以接近，

消費行為與文資本身及指定理由不易突顯原來的目的，本案

經營團隊有多年經驗，應更上層樓以新思維新作為處理再利

用計畫。 

審查通過。 

同意備查。 

1.本案創建（出現）時間應再深入研討，目前推測過於簡

略，且無結論，請再探討。 

2.本案應非推論之官舍，請再確認。 

1.第二章歷史圖面已可由台灣百年歷史地圖中擷取清晰圖

面，請全面置換成清晰圖面。 

2.P.16、17之3D模擬圖中，本建物為斜屋頂共6.5m高，請修

正圖面。 

同意。 

同意。 

同意所提計畫。 

同意，但補辦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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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1.P.216熱浸「渡」鋅請修正為熱浸「鍍」鋅 

2.同意通過備查。 

同意備查。 

審議案五、文化景觀「優人神鼓山上劇場」保存維護計畫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1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2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3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4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5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6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7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8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9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0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1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2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3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4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6 

委員17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同意保存維護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四位委員109年11月30日的意見已非常精確，多次會議內容也

對保存維護計畫有重要的建議，文化景觀保存不易，日後

「優人神鼓山上劇場」應善盡管理維護的責任。 

審查通過。 

同意備查。 

同意。 

同意，應著重硬體，即山區及建物。 

同意所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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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同意所提之計畫。 

同意通過備查。 

同意備查。 

  

審議案六、歷史建築「僑光堂」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1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2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3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4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5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6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8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 9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0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1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2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3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4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5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6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委員17 同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張崑振委員 

 

王維周委員 

歷史建築「僑光堂」以確定登錄理由，國人仍應瞭解歷史變遷

之過程，在再利用計畫仍應陳述文化資產的實質內涵並保存歷

史尊重市民記憶與現代化建設並存。 

審查通過。 

同意備查。 

僑光堂西南側日本時代即存在，考量其建築規模龐大且與僑光

堂曾同時存在，請確認其身分。 

1.二十世紀中期在臺灣的新建建物，以今日的結構安全標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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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看都有問題，但是結構需要補強，是否為能作為建物局部拆

除的理由（P.178）？ 

2.再利用計畫尤其是對建物採取何種保存的方式，應從其價值 

的論述下手，而非從其保存的困難度來探討，等於從結果來

討論書寫，建物的文化資產價值的呈現，是否能夠透過再利

用的設計，更得彰顯，並可在校園空間發展的架構下，思考

校園空間歷史脈絡的延續。 

同意。 

同意。尊重臺大決定。 

同意所提計畫。 

1.同意所提計畫。 

2.所提再利用二案，應有定案。 

同意通過備查。 

同意備查。 

審議案七、大安區「信義市場」文化資產價值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3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4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5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6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8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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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 9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0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1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2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3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4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5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6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委員17 1.不同意指定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歷史建築。 

3.不同意登錄大安區「信義市場」為本市紀念建築。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110年4月21日會勘三位委員均建議進行文資審議，110年7月14

日會議，110年12月15日均認為不具文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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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王維周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近年產發局、市場處針對市場改建有非常傲人的成績，本案未

登錄歷史建築實在是一大遺憾。 

本案宜針對部分具有特色之建物設施，考慮保存方式。 

文資價值有限，不指定、登錄。 

1.價值評估內容，未針對當時代的市場建物進行比較說明，整 

體空間的空間構成及動線安排落入太過局部的說明與細節說

明，無法窺見建築師試圖解決的整體想法。 

2.建物的整體比較，尤其是其屋頂及立面空心磚的作法，有其 

解決市場空間。 

3.現代主義建築有其相關作法與特色，卻完全未在報告中提 

及，是否能夠證明信義市場無現代主義建築價值，論述內容 

仍可議。 

4.當時代的其他市場建築均已拆除，表示該建築具稀少性，建 

物資料或同期市場建築資料闕如，更證明此點。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同意。如未來能保存局部更好。 

同意。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不同意指定或登錄文化資產。 

不同意指定為古蹟、歷建、紀念建築。 

不具文資價值。 

  

審議案八、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變更文化資產類別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3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  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 4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 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 5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 6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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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8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 9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10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11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不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12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13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14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15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16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委員17  1.同意指定「八芝蘭番仔井」為本市直轄市定古蹟。 

2.同意廢止文化景觀「八芝蘭番仔井」。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同意。 

同意指定為「古蹟」。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變更八芝蘭番仔井文化景觀為直轄市定古蹟。 

同意變更為直轄市定古蹟。 

同意廢除文化景觀，同意指定為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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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九、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變更文化資產類別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3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 4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 5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 6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 8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 9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10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11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12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13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14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15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16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委員17 1.同意指定「芝山岩考古遺址」為本市考古遺址。 

2.同意廢止直轄市定古蹟「芝山岩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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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趙金勇委員 

 

 

 

 

 

 

蘇瑛敏委員 

 

同意廢止芝山岩遺址變更為直轄市定古蹟。 

同意指定為「考古遺址」。 

同意指定為本市考古遺址。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變更指定名稱。 

同意變更為「芝山岩考古遺址」。 

指定理由宜依照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辦法第二條邏輯調整。如下: 

1.為「芝山岩文化」命名考古遺址，且所在位置充分說明古台北 

湖自然演繹及人群互動之關係，在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及意

義顯著。 

2.(原3.)台灣第一個發現的考古遺址，且歷次考古發掘，… 

3.(原2) 

4.(以下未變更) 

同意廢止為市定古蹟，同意變更為考古遺址。 

審議案十、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暨歷史建築「內湖路統

制倉」定著土地範圍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3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 4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 5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 6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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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 8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 9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10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11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12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13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14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15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委員17 1.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並

補充種類、指定理由。 

2.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及登錄理由。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同意本案調整土地範圍，以利保存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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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同意變更。 

同意備查。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變更定著土地範圍。 

同意變更土地範圍。 

同意變更定著土地範圍 

  

審議案十一、聚落建築群「寶藏巖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案 

一、 審查結果 

委員 3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4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5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6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8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 9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0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1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2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3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5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委員17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計畫內之作業要點及審查作業流程審查通過。 

二、審查意見 

丘如華委員 

詹素娟委員 

戴寶村委員 

薛  琴委員 

李乾朗委員 

蔡元良委員 

米復國委員 

同意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審查通過。 

同意備查。 

同意。 

同意。 

同意所提計畫。 

同意所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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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添全委員 

蘇瑛敏委員 

王惠君委員 

同意通過備查。 

同意備查。 

1. 依委員所提意見，寶藏巖所在位置沒有腹地做為「渡口」，在

p24標題雖有「…新店溪津度文化，但內文亦未提及「津渡」

是否要修改標題，本頁最下方標註「林橫道」應為「林衡

道」。 

2. P26寶藏巖申請加入的是「大谷派本願寺」之分寺，而非「大

古派」，並非清朝時期不能說是「民間通俗寺廟」，當時做為分

寺之後，只是名義上為分寺，並不是轉型成為佛寺院，相關敘

述應加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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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例：            古蹟本體 

                   定著土地範圍 

古蹟本體為迪化街1段28號建築本體，建物為大同區迪化段三小段475建號

（建物總面積317.05平方公尺），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大同區迪化段三段312

（12平方公尺）、312-1（4平方公尺）、313（130平方公尺）地號等3筆土

地。（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直轄市定古蹟「兩江醫院」範圍示意圖 

 

 

 

 

附

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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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本體為水井口與周邊水塘，坐落土地為士林區天山段二小段37地號

(部分，該筆土地面積14,831平方公尺)1筆土地（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

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圖例：              古蹟本體 

                    定著土地範圍 

 

直轄市定古蹟「八芝蘭番仔井」範圍示意圖 

附

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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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著土地範圍 

  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北市士林區芝山段三小段2-2、2-3、 

2-6、3、3-3、3-4、3-7、3-8、3-9、3-10、3-11、3-15、3-18、3-22、

4、5-1、20-2、22、24、50、51、53、95、96、100、154、155、180、

200、201、202、202-1、202-2、202-3、202-5、209、210、211、211-

3、211-4、212、218、219、227、228、229、230、238、239、248、

248—1、256-1、260地號等53筆土地，面積合計109,575平方公尺。（實際

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直轄市定考古遺址「芝山岩考古遺址」範圍示意圖 

附

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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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本體為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建築本體，建物為內湖區文德段一小段1320

建號（建物總面積232.08平方公尺），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內湖區文德段一

小段319地號1筆土地（部分，保存面積355.45平方公尺）（實際保存面積

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圖例：                  

定著土地範圍 

          

直轄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附

件 
6 

備註：定著土地範圍原則以建物周邊鄰接之石板鋪面 

範圍內側為界，另建物旁現有水溝陰井及機電 

設備亦須納入定著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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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本體為木造屋桁屋架，建造物無建號登記，建造物坐落土地為內

湖區文德段一小段319地號1筆土地（部分，保存面積212.53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圖例：          

定著土地範圍 

 

 

 

 

歷史建築本體為木造屋桁屋架，建造物無建號登記，建造物坐落土地為內

湖區文德段一小段319地號1筆土地（部分，保存面積212.53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圖例：          

定著土地範圍 

 

歷史建築「內湖路統制倉」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附
件
7 

備註：定著土地範圍以建物屋架外緣投影線為

界，其中臨成功路3段174巷26弄側之邊

界，以水泥牆體雨遮最外緣投影線為界 


